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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原长沙高新区社会事业局水利专项等
5 个专项绩效评价报告

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切实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管理水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财政部《项

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中共湖南省委

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

（湘办发〔2019〕10号）和《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金融

局关于开展 2023 年财政支出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湘新财

函〔2023〕8号）等文件有关要求，湘江新区财政金融局成立绩效

评价工作组，对原长沙高新区社会事业局（以下简称“高新区事

业局”）2022年度水利专项、乡村振兴、动物防疫经费、农业生产

及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及农经管理项目进行了现

场绩效评价。现将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价组织实施情况

本次评价工作组采取现场与非现场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实施评

价，通过收集资料、现场评价、综合分析评价等程序，采取座谈

的方式听取情况，查阅项目资料，检查资金使用、项目建设的有

关账目，实地察看项目实施现场、探访项目受益群众等方式，采

集相关数据，并根据项目实施单位报送的绩效自评报告等材料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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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评价工作组根据项目的重要性和项目资金的权重，抽查

了水利专项（河长制、水库维护、防汛抗旱）项目 518.2万元，乡

村振兴项目 400万元，动物防疫经费项目 86万元，农业生产及农

产品质量安全项目 41.69万元、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及农经管理项目

25.76万元。抽查金额占资金总额的 83.07%。

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立项依据及简介

1.水利专项（河长制、水库维护、防汛抗旱）项目

立项依据：2011 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2018

年长沙市防汛抗旱工作责任书、《关于扎实做好 2018 年度汛前准

备工作的通知》（长防〔2018〕1号）、《关于做好 2020年防汛抗旱

准备工作的通知》（长防〔2020〕1号）等文件。

项目简介：长沙高新区主要水系为港水系，包括 1 条市龙王

管河流龙王港，4条乡管河流分别为肖河、雷锋河、桥头铺河和石

坝河。区内小Ⅰ型水库 2座，小Ⅱ型水库 4座，骨干山塘 1732口，

水域面积 1万余亩。所有水域自 2017年起实行河长制全覆盖，建

立了区域和流域相结合的区、街道、村（社区）三级河长组织体

系。为落实龙王港水域防汛抗旱工作，高新区安排各街道贮备防

汛抗旱物资，及时预警汛情，督促各地落实防范措施；加强检查、

排查，做好防汛抗旱水毁工程维护、维修等工作。

2.乡村振兴项目

立项依据：《农业部关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2022 年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重点工作部署的实施意见》（农发〔2022〕1号）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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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拨付望城区靖港镇用于乡村振兴工作，打造美丽

宜居村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动物防疫项目

立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农业部、财政部关于

调整完善动物疫病防控支持政策的通知》（农医发〔2016〕35号）、长

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动物疫病防控能力建设的意见

（长政办发〔2021〕52号）等文件。

项目简介：项目主要负责全区畜牧兽医技术指导宣传、重大

动物免疫、疫病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动物卫生监督执法、突发

动物疫情应急处置、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监管、动物产品安全保

障等服务工作。根据各街道和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需要，适时

拨付专项经费。明确专人负责管理项目资金并跟踪项目进展情况，

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区社会事业局，项目的相关文件资料等及时整

理归档，实行严格管理。

4.农业生产及种植业农产品质量安全项目

立项依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 563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稳定发展粮食生

产的通知》（湘政发〔2020〕6号）等文件。

项目简介：该项目资金主要用于高新区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

粮食生产、农机管理、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

5.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及农经管理项目

立项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指

导意见》（国办发〔2014〕25号）、湖南省委农村工作小组关于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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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湖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实施意见

（2021-2025）》的通知（湘农组发〔2022〕7号）等文件。

项目简介：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总体要求，以保障农民基本生活条件为底线，以村庄环境整治为

重点，以建设宜居村庄为导向，通过长期努力，全面改善农村生

产生活条件。

（二）项目绩效目标

1.水利专项（河长制、水库维护、防汛抗旱）项目

河流、水库防洪保安能力明显增强，河湖常年保持环境整洁，

入河湖排污口得到有效截污整治，工业污染源、农业面源污染和

畜禽养殖污染得到全面治理。肖河、雷锋河水质和牌楼坝、石冲、

大冲等上型水库水质达到地表水 IV类标准以上；补充防汛物资、

防雷防汛预警；完成山塘清淤、塘坝护砌、壕管安装、渠道疏浚

等 66处。

2.乡村振兴项目

靖港镇 2022年完成安公塘、白马湾美丽宜居村庄项目及福塘

村乡村振兴展示馆建设；靖港镇青云人才驿站运营要求 2022年开

展 40场以上活动、每月至少完成推文 3篇、海报至少 3张。

3.动物防疫项目

稳定控制非洲猪瘟疫情，确保不流行蔓延；加强动物疫病防

控，保障养殖业生产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和

生态环境安全；全面实现病死畜禽集中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

全覆盖。对 70000羽家禽进行了禽流感疫苗免疫、对 4000头生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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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生猪口蹄疫疫苗注射、完成瘦肉精检测 100批次、水产检

测 150批次、办理兽药经营许可 5家、监督检查诊疗机构和兽药

经营户 51家次。

4.农业生产及种植业农产品质量安全项目

确保高新区农业生产稳步发展、不发生重特大农机安全事故、

不发生重特大农产品质量安全。完成市、区下达的蔬菜定量检测

100批次。

5.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及农经管理项目

2022年水稻保险预计投保 6000亩、开展农村宅基地业务培训

以及采购相关专业设备、配套建立相应的维修服务体系、安排改

厕维修维护补助资金、安排发放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工作经费、安

排发放劳模春节慰问经费。

三、项目资金情况

（一）资金预算情况

原高新区社会事业局水利、林业生态建设等专项支出 2022年

共计批复预算 1290万元，其中水利专项（河长制、水库维护、防

汛抗旱）项目 620万元、乡村振兴项目 400万元、动物防疫经费

项目 160万元、农业生产及农产品质量安全项目 70万元、农村人

居环境治理及农经管理项目 40万元。

（二）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累计支出 1266.86万元（水利专项

支出 620万元、乡村振兴项目支出 400万元、动物防疫经费项目

支出 150.86万元、农业生产及农产品质量安全项目支出 69.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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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及农经管理支出 26.05 万元），指标结余 23.14

万元，指标执行率为 98.20%。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高新区社会事业局制定了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建立了资金审

批制度，明确了资金支付审批程序，报账凭据基本完整，会计核

算基本规范，但个别资金存在超范围使用的情况。

四、制度建设和各项法律法规制度的执行情况

为了规范项目管理，保障项目顺利实施，高新区印发了《长

沙高新区河道保洁及小微水体管护暂行办法》、长沙高新区防汛应

急预案（长高新管发〔2018〕47号）、《长沙高新区农村村民住宅

建设管理办法》、长沙高新区村民建房宅基地审批建设操作细则、

专职护林员考核管理细则等文件。根据上述相关文件，项目定点

承办单位、街道办、村（社区）组织进行建设实施，并对建设项

目实施评估、验收，符合建设条件的项目填报相关资料后由承办

单位街道办、村（社区）等初审后上报区社会事务局，审核通过

后进行公示并按相关建设标准执行。区农办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定

期或不定期对项目承办单位、街道办、村（社区）等进行检查，

协调解决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负责项目结束后的考核评估和

补助经费核拨。

五、产出绩效

（一）水利专项（河长制、水库维护、防汛抗旱）项目

2022 年，龙王港干流水质达标率首年度达 100%，入湘江断

面平均水质达Ⅱ类，肖河、雷锋河高新区段水质基本稳定达到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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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标准，水质达标率 100%。完成山塘清淤、塘坝护砌、壕管安装、

渠道疏浚等 66处，所有冬修水利项目均于汛前高标准完成，并通

过街、区两级验收，为安全度汛筑牢坚实的基础，改善农田基础

设施条件，社会效益明显，农民满意率达 95%以上。2022年，汛

期没有发生洪涝灾害及汛险危情。同时，在全省遭遇罕见旱情的

情况下，我区通过科学调度，蓄水保水，汛后未出现大范围旱情。

（二）乡村振兴项目

2022年完成了完成安公塘、白马湾美丽宜居村庄项目及福塘

村乡村振兴展示馆建设等项目。将新峰村打造成“乡村振兴新样

板，农旅融合新示范、美丽幸福新家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部

分道路进行黑化和拓宽，开展美丽屋场建设，打造有特色的屋场

群。

（三）动物防疫项目

召开了动物防疫专题会议，安排布置了春、秋两季防疫工作，

2022年共对 2841户养禽户的存笼禽类动物 76661羽家禽进行了禽

流感疫苗免疫，364户生猪养殖户的 4307头生猪进行了生猪口蹄

疫疫苗注射，免疫率 100%。防疫员对全区生猪养殖户的生猪进行

非洲猪瘟排查，共对全区 364户养殖户的 4307头生猪进行了排查，

共排查 1220户次，14599头次。为确保全区不发生重大动物疫病，

对全区的 1103户养殖户进行了 4 次消毒，共消毒面积 240370平

方米，共使用消毒药 1.8吨。全年无害化处理乱丢乱弃病死动物尸

体共 71次，188头动物尸体。动物诊疗许可及兽药经营许可的行

政审批和现场审核工作有序进行。2022年办理兽药经营许可 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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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检查诊疗机构和兽药经营户 51家次，检查生物科技公司 3家

次，检查小型冻库 14家次，完成瘦肉精检测 100批次，水产检测

150批次，合格率 100%，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强化

活禽市场的防疫监管共检查活禽交易场所 65家次，在新冠肺炎期

间监管市场方消毒 200家次。

（四）农业生产及种植业农产品质量安全项目

1.完成了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治理工作。2022年高新区共计

委托第三方完成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入户调查 3498.3亩，叶面阻

控剂、淹水法 1750亩，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 90%，全面完成

了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工作。

2.保持了粮食生产工作稳定。按照市下达的粮食生产任务，共

计完成耕地抛荒治理任务 847.27亩，扎实推进粮食生产工作。

3.确保了农产品质量安全。高新区 2022年委托第三方完成农

产品质量定量检测 100批次的任务，检测合格率为 100%，同时开

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定性检测。

4.确保了农机安全生产工作。开展农机顽瘴痼疾专项整治工作、

农机年审年检工作，辖区内未出现任何农机安全生产事故。

（五）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及农经管理项目

全面保障水稻保险理赔资金足额到位，水稻保险投保面积达

到 6000亩以上，抗风险的能力增强，农民水稻种粮的积极性也随

之提高，这有利于粮食增产、增收，增加农民收入。户厕维护及

时，维护率 100%。农村居住环境明显改善。

六、满意度调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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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客观评价项目资金执行绩效情况，评价小组采取匿名形式，

通过电子问卷的形式，由使用人员参与线下填报调查问卷。本次

满意度共有 40位参与调查问卷，共收到有效问卷 40份，有效问

卷占比 100%，满意占比人数达 90.28%。

七、存在的问题

（一）个别专项资金使用超范围

2022年，白马街道廖家坪村从冬修水利专项资金列支古树保

护护砌工程款 8.22万元。

（二）个别水利项目建设质量存在瑕疵

白马街道冬修水利宋桥坝项目投入资金 1.03万元。从现场勘

察情况来看，宋桥坝存在坝体开裂现象，需后续进行修复。

（三）耕地抛荒治理效果不佳

耕地抛荒治理存在治理后复荒的现象。如：白马街道廖家坪

村石桥坝组的龚*强（面积 3.42亩）、龚*富（面积 3.42亩），王家

老屋组王*华（面积 4.1亩）、刘*仕（面积 4.26亩）；雷锋街道牌

楼坝村老屋湾组的杨*武（面积 9.12亩）、杨*良（面积 5.32亩）、

杨*辉（面积 4.89亩），坪山村彭家湾的代*军（面积 3.5亩）、杨*

国（面积 4.2亩）。经现场了解，复荒的主要原因为地区缺少灌溉

用水、农民种地的积极性不高。

（四）个别防汛物资管理不规范

经抽查雷锋街道牌楼坝村防汛仓库管理现场，发现其在 2022

年 2月 29日采购了 4.6万元防汛物资（采购计划批准日期为 2022

年 3月 22日），但缺少防汛物资的收发记录，有待后续规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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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绩效目标管理粗放

一是部分项目未单独设置绩效目标。如水利专项-河道保洁及

小微水体管护、动物防疫经费-外来物种处置；二是个别项目绩效

指标完成数量未达标。例如：靖港镇要求靖港镇青云人才驿站运

营 2022年完场 40场以上活动、完成推文 3篇、海报 3张等任务，

但查阅“靖港人才”公众号，发现 2022年 10月份推文 1 篇、12

月份推文 2篇，活动场次、海报数量未达到协议约定数量标准。

八、相关建议

（一）加强专项资金使用监督管理

加强对业务人员的培训，进一步提高对专项资金使用管理的

认识。加强对项目单位的财务管理指导，督促财政资金按要求执

行专账核算、专款专用。对于支出不合规的问题建议相关部门加

强支出管理，强化预算刚性约束，严格资金使用，充分发挥资金

的使用效益。

（二）加强项目实施过程管理

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管理，在项目申报过程中应该严格把

关，对实施条件、实施内容进行前期调查，对不符合申报条件或

虚假申报的项目不纳入项目补助的范围；事中进行跟踪监督，定

期开展现场检查调度，发现问题及时进行整改；项目完工验收进

行严格把关，保证项目建设质量。

（三）做好基础工作，进一步完善内控

项目实施单位应该进一步完善防汛物资管理制度并有效执行，

防汛物资的采购、保管、收发应该安排专人管理，并留有收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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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定期对物资进行盘点，了解物资的使用状况。项目主管部门

应该定期进行抽查，对因人为原因引起的遗失被盗，应改对相关

负责人进行通报。

（四）强化预算管理，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进一步明确主管单位和资金使用单位的各项职责，将绩效管

理理念贯穿于项目实施的全过程。建议主管部门在年中对项目资

金执行进度进行监管，业务部门和项目责任人应落实预算执行的

责任，加强预算意识，对项目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应及时做出

整改，制定合理进度计划。加强项目预复支出的执行进度，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严格执行《湖南省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设定

绩效目标时须经过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目标要符合客观实际，

设立的绩效目标应当指向明确、合理可行，并将相应的绩效指标

予以细化、量化，确保绩效目标与部门年度的任务数或计划数相

对应，做到可审核、可监控、可评价，充分发挥绩效目标在预算

绩效管理中的导向作用。未编报目标或编制质量不符合要求的项

目，不纳入预算安排。

九、绩效评价结论

评价小组通过案卷查阅、调查问卷、现场检查和综合分析，

根据《湖南省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湘财绩〔2020〕7号）

评分规则，从投入、过程、产出和效益等方面对 2022年度原长沙

高新区社会事业局水利等 5个项目进行绩效评价，最终评价得分

为 86分，评价等级为“良”。从评价情况来看，该项目组织实施基

本到位，项目在改善水利基础设施、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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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居环境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后续还需进一步落实项目

监管责任，科学设置绩效目标，精准编制预算，提高专项资金的

使用效果。

湘江新区财政金融局

2023年 9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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